附件：
浙江省支付机构支付业务报告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条  为及时、准确、全面掌握支付机构业务活动、风险状况以及各类重大事项，加强支付业务管理，防范支付业务风险，根据《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办法》（中国人民银行〔2010〕第2号令）、《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办法实施细则》（中国人民银行〔2010〕第17号公告）等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注册地在浙江省内（不含宁波）的支付机构。
本办法所称支付机构是指依据《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办法》规定取得《支付业务许可证》的非金融机构。
第三条  支付机构应按本办法要求向所在地市人民银行报告业务经营、支付业务系统运行和风险管理等情况。
人民银行各市中心支行在接到支付机构报告的2个工作日内上报人民银行杭州中心支行；遇突发事件或紧急情况，应先通过电话、传真等方式立即向人民银行杭州中心支行报告。
第四条  支付机构应指定牵头部门负责统筹协调机构内部各部门的相关情况，并指派专门联络员，负责支付业务报告、日常沟通和联系工作。
第五条  支付机构发生下列事项，应提前5个工作日以书面形式向所在地市人民银行报备：

（一）在《支付业务许可证》核定的业务范围内开展的业务创新，包括开办新的业务种类、调整原有业务的流程、在原有业务基础上增加功能等；

（二）制订或调整收费项目和标准、支付服务协议的格式条款；

（三）变更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包括总经理、副总经理以及财务、技术、运营、备付金管理等部门的主要负责人；
（四）因支付业务系统升级改造等原因需暂停支付服务2小时以上的；
（五）支付业务系统机房搬迁、机房设施发生重大变更或网络结构发生重大调整；
（六）支付业务生产系统发生重大变更；

（七）开展可能影响支付业务系统运行的环境设施及应用系统应急演练。
第六条  支付机构发生下列事项，应在事后5个工作日内以书面形式向所在地市人民银行报备：

（一）设立从事支付业务的分公司；

（二）变更持有5%（含）以上股权的出资人；

（三）在银行机构开立备付金专用存款账户、与商业银行签订备付金存管协议；

（四）调整公司组织架构；

（五）变更公司地址；
（六）制订或调整支付业务管理制度，包括支付业务办法、客户权益保障措施、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制度等；
（七）与银行机构或支付机构开展支付业务合作，报告内容应包括合作的领域、方式、起始时间、资金划转形式等；
（八）与其他机构合作发行预付卡，代售或受理其他机构发行的预付卡，报告内容应包括发卡机构的基本情况、合作起始时间、代销或受理的其他机构发行的预付卡数量及金额、资金的结算方式和结算周期等；
（九）跨境从事或与境外机构合作开展支付业务；

（十）与其他机构签订涉及支配公司实际行为、参与公司利润分配等的协议，以及因各种原因按照合作协议向合作机构按一定比例进行利润分配等情形；

（十一）因客户投诉、纠纷等被新闻媒体负面报道的事件；

（十二）支付机构及其高级管理人员或主要出资人涉及诉讼案件；

（十三）其他造成较大社会影响以及人民银行要求报告的事件。

第七条  支付机构发生下列事项，应当在事后立即以电话、传真等方式向所在地市人民银行报告，并在3个工作日内以书面形式完整报告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过程、原因、责任人、影响及补救措施：
（一）影响备付金安全的重大风险事件；

（二）导致支付业务中止超过2小时的突发事件；

（三）因支付业务系统数据或敏感信息被窃取、篡改、假冒，或重要数据处理设备失窃，对公司经营、社会秩序和客户利益构成较大影响的事件；
（四）因信息系统软硬件故障、网络通信系统故障、供电系统故障、计算机病毒大规模感染信息系统设备、数据处理中心遭水灾、火灾及雷击、网络遭入侵或攻击导致支付业务系统中断或运行不正常超过4小时、造成直接经济损失超过100万元、支付业务系统不能正常运营且影响范围超过一个县级行政区域等情形的。

第八条  支付机构应定期向所在地市人民银行报送以下资料：

（一）支付业务统计报表（格式见附1）；

（二）客户备付金日均余额表和余额分布表（格式见附2、3）；

（三）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年度财务会计报告；

支付业务统计报表按季编制，于下季初3个工作日内分别以纸质和电子文件的形式报送所在地市人民银行；客户备付金余额表和余额分布表按月编制，于每月初3个工作日内分别以纸质和电子文件的形式报送所在地市人民银行；财务会计报告应于次年4月末前报送所在地市人民银行。

第九条  支付机构应严格依照各类报表的“填报说明”和业务实际情况填报支付业务报表、报告和其他信息资料，确保各类信息资料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第十条  支付机构发生本办法未列明的其他可能对其自身经营发展、支付服务市场稳定或社会稳定具有重要影响的事件，应及时按人民银行要求以适当方式报告。
第十一条  支付机构未按本办法规定报告支付业务情况，存在不报、瞒报、漏报、迟报、错报行为的，人民银行杭州中心支行将视情节依据《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办法》相关规定予以处罚。
第十二条  支付机构变更公司名称、注册资本、组织形式、主要出资人，调整业务类型或改变业务覆盖范围，以及发生公司合并或分立等事件的，应当依据《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办法》报人民银行总行同意后执行。

第十三条  除本办法第六条第（一）至（三）项及第八条外，省外支付机构在浙分公司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十四条  人民银行对支付机构业务创新、客户备付金等另有管理规定的，从相关规定。
第十五条  本办法由人民银行杭州中心支行负责解释。

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2011年9月15日起施行。
附1.支付机构支付业务情况月报表
2.支付机构备付金余额分布表
3.支付机构备付金日均余额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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